
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存储管理要求及检验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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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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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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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什么是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百二十四条（一）定义，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
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
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加工处理，并且
符合强制性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
认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除外。 国家对于固体废物的法律认定 除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中明确了固
体废物的定义外，国家还出台了《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2017）,通过产生来源、利用和处
置过程等一系列严格的判断程序，明确某样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特别是针对有些企业利用固体废物
生产副产品，副产品不满足产品质量标准，也不符合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同时也没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属于负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该副产品的属性仍认定为固体废物
，不能以产品的名义逃避监管。 什么是危险废物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百二十四条（六）定义，危险
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
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属于固体废物。 国家对于危险废物的法律认定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2019）,认定为危险废物主要有以下情形：  
1、凡是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种类都是危险废物；    2、虽没有列入国家的危险废物名录的废
物，但是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
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3、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根据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组织专家认定。 危险废物如何贮存管理？ 危险废物不同于一般的固体废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
要对危险废物实行重点控制和严格管理。危险废物的环境污染包括产生、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几个
环节，必须要根据其特性，采取“因废制宜、分类控制”的污染原则。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第
八十一条，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
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依其危险特性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毒性（
含急性毒性、浸出毒性等）、易燃性、腐蚀性、传染性、反应性等。因此，对于不同种类的危险废物，
必须根据其特性，实施适合其特性的污染要求，采取不同的污染措施，即采取“因废制宜，分类控制”
的污染原则。如果对性质相异的各类危险废物均采取相同的污染措施，则不仅不能有效控制污染，反而
可能会扩大或加重污染危害。 什么是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定义，本条例所称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燃烧、助燃等性质，对、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的废弃和处置
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废弃前相关的程序必须要履行。
从危险化学品→废弃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分2个环节，4个步骤：
环节1：危险化学品→废弃危险化学品 步骤1  危险化学品拟废弃处置的，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应将处置方案报所在地县级人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机关备案。 法律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
、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
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安监部门、部门、****和机关备
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机关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未依照规
定处置的，应当责令其立即处置”；第六条规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综合工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废弃危险
化学品的处置，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步骤2  企业对在常温常
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化学品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贮存。否则，按易爆、易燃危险
品贮存。 法律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安监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综合工作⋯⋯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2、《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导则（试行）》（安监管管二字
〔2003〕第38号）要求企业“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包括教育培训、防火、动火、用火、检修、废弃物处
理）制度”； 3、《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4.3节规定“物品、一级易燃物品、遇
湿燃烧物品、剧毒物品不得露天堆放”，6.3节规定“遇火、遇热、遇潮能引起燃烧、或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有毒气体的化学危险品不得在露天或在潮湿、积水的建筑物中贮存”，6.4-6.9节也有相关规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危险化学品废弃后，物理危险性并未消除，仍属于危险化学品。
环节2：废弃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 步骤3  生产、储存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将废弃危险化学品预处
理后可稳定贮存的，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向生态环境部门申报备案。 法律依据 1、《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定义，“危险废物贮存，指危险废物再利用、或无害化处理和*终处置
前的存放行为。”“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
贮存，否则，按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 2、《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第七十八条，“产生危险废物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
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
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步骤4  生产、储存单位，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规范做好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工作。生态环境部门做
好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污染的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安全监督管理。
法律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综合工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
如果企业没有履行上述程序，就要承担以下法律责任了。 1、企业不妥善处置废弃危险废物化学品、未
将处置方案向有关部门报备的，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二条：生产、储存、使用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
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或者丢弃危险化学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
产、停业或者解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
方案报有关部门备案的，分别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企业危险化学品贮存不规范的，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者未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
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
放的；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
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
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3、企业未向生态环境部门申报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百一十二条：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4、企业不处置或不规范处置危险废
物的，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企业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
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企业未按照规定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被责令改正后拒不改
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拒不承担代为处置费用的
，处代为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危废的几条问题解答： 问：如何判断某废物是否为危险废物？
答：判断某种废物是否为危险废物，一是通过查找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根据实际生产工艺
和生产环节描述，判断是否属于名录内的危险废物。二是若名录中没有相应的废物代码或者与产生环节
描述不一致，要根据其表现出现的危害特性（如毒性、反应性、腐蚀性、易燃性等），对照《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及相关鉴别标准开展危险特性鉴别、鉴定工作。
问：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分为哪几类？
答：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分体现在对生态环境和健康具有有害影响，包括毒性（Toxicity,
T）、腐蚀性（Corrosivity, C）、易燃性（Ignitability, I）、反应性（Reactivity, R）和感染性（Infectivity, In
）。危险废物名录清单中的英文缩写即为对应的危险特性。在实际检查过程当中，应关注企业仓库张贴
的危废周知卡、危废标签上的危险特性选择是否正确。 问：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区别？ 答：关于废
弃危险化学品，一是进一步明确了纳入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范围。《危险化学品目录
》中危险化学品并不是都具有环境危害特性，废弃危险化学品不能简单等同于危险废物，例如“液氧”
“液氮”等仅具有“加压气体”物理危险性的危险化学品。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废弃危险化学品纳入危险
废物环境管理的要求。有些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废弃后，其危险化学品属性并没有改变；危险化学品
是否废弃，监管部门也难以界定。因此，《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针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特别
提出“被所有者申报废弃”，即危险化学品所有者应该向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申报废弃。响水
“3�21”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企业既没有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将废弃危险化学品稳定化处理后纳入危
险废物环境管理，也没有向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申报，逃避监管，酿成重大事故。
问：符合什么条件时固体废物无须通过采样、检测判断不属于危险废物？ 答：同时满足： ①
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② 根据其生产的原辅材料和工艺就可以排除其具有危险特性，则可以不
开展危险特性检测工作或辅助性检测工作，直接作出该固体废物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属性认定，避免了危
险废物鉴别过程的过度检测。 问：污泥是不是危废？ 答：类情况，单纯用于处理城镇生活污水的公共污
水处理厂，其产生的污泥通常情况下不具有危险特性，可作为一般固体废物管理。 第二类情况，专门处
理工业废水（或同时处理少量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可能具有危险特性，应按《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规定，对污泥进行危
险特性鉴别。 第三类情况，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要功能的公共污水处理厂，若接收、处理工业废水，且
该工业废水在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前能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共污水处理
厂的污泥可按照条的规定进行管理。但是，在工业废水排放情况发生重大改变时，应按照第二条的规定
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第四类情况，企业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其法定边界外排放工业废水的，出水水质应
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属于正在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其进行危
险特性鉴别。  第五类情况，1998年出台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发〔1998〕89号）规定，从、中
心和诊所的服务中产生的临床废物（包含废水处理污泥），属于危险废物（临床废物HW01）。2005年颁
布实施的《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第4.3.1款扩大化规定，“栅渣、化粪池和污水处
理站污泥属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该标准将化粪池粪便等作为危险废物，明显不
合常理。因此，2008年修订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保部、发改委令第1号），已将98版《名录
》中的“机构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删除。之后2016年版和2021年版，都没有再提及机构废水处理产生
的污泥，不纳入废物或危险废物管理。 我们总部实验室可以为企业做危废鉴别的测试，并出具相关检测
报告。有检测需求的企业，可以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邹工 丁昊天等人通过长期监测长沙、株洲和湘潭



三市的地下水质量状况显示这三市地下水铅含量在22～26年期间均小于1g/L，表明这三市地下水仍未受
到铅污染。华南地区，黄冠星等人在分析珠江三角洲某灌溉区土壤和地下水铅含量的基础上表明该灌区
铅污染集中于土壤环境，其地下水环境未造铅污染，地下水铅含量均低于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1g/L)
。西南地区，刘晓松等人经过长期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研究了云南省昆明市的地下水铅含量状况，结果显
示该区地下水铅含量在1982-28年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均合格(即，均小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仅
于1997-1999及27年分别出现1%和1.5%的不合格率。 中段水处理1.中段水处理工艺流程中段水处理工艺流
程为斜管沉淀+平流沉淀+初沉池+水解酸化+卡鲁赛尔氧化沟+二沉池+深度处理+三沉池。由于造纸中段
水有机物浓度较高，故可先选择物理化学法处理废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水质，再运用生物化学法去除
废水中的有机物质。生物处理是去除造纸废水中有机物的有效方法，其对有机污染物的去除率与制浆工
艺、选用的生物处理工艺、负荷率等因素有关。通过斜管沉淀、平流沉淀、水解酸化对污水进行预处理
，将废水进一步厌氧发酵，提高其可生性，再进入卡鲁赛尔氧化沟，把连续循环式反应池做生化反应器
。 《水泥行业准入条件》中规定，新建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等量或减量淘汰的原则执行，
单线建设要达到日产4吨级水泥熟料规模，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市场容量有限的边远地区单线规模不
得小于日产2吨级水泥熟料（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熟料和特种水泥生产除外）。装置设备符合性《关于进
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1〕7号）提出建材行业近期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
是：淘汰窑径3.米以下水泥机械化立窑生产线、窑径2.5米以下水泥干法中空窑（生产高铝水泥的除外）
、水泥湿法窑生产线（主要用于处理污泥、电石渣等的除外）、直径3.米以下的水泥磨机（生产特种水
泥的除外）以及水泥土（蛋）窑、普通立窑等落后水泥产能。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效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经过众多国家的艰苦谈判，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签订，并于25年生效。《京都议定
书》为38个工业化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并提出了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等三种市场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其中，《京都议定书》第12条所确立的清洁发展机
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以下简称CDM)，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家
开展项目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实现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3条款下承诺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地下水铅污染现象在局部区域存在。修法高铅含量地下水的修复治理
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法、抽出处理法以及原位修复法等。物理法是指在地下建立各种物理屏障，将受污染
水体圈闭起来，减少铅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或提高铅的土壤环境容量。抽出处理法是指将已受到污染的地
下水抽取至地面后，对其进行净化处理，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该方法目前应用较为普遍，且有
两个特点：一方面可以防止受污染的地下水向周围迁移；另一方面抽取出来的地下水可以在地面得到合
适的处理净化，然后重新注入地下水或用作其他用途，从而减轻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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